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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八：有關臺南市玉井區農會於玉井區佛聖段 416 地號，擬申請農業設施(農糧產品加工室

及堆肥舍共 2 幢)新建工程，其農糧產品加工室是否應設置無障礙廁所？詳如說明，

提請討論。(提案人：臺南市建築師公會) 

說  明：一、依據臺南市建築師公會抽查審核表(106-2861-1)辦理。 

二、本案建築基地共申請農業設施(農糧產品加工室及堆肥令共 2 幢建築物)，本次設

計係於堆肥舍設置 1 處無障礙廁所，而於另幢農糧產品加工室卻無設置無障礙

廁所，未符合本編第 167 條之 3 規定。 

三、本案申請均為農業設施使用，其農糧產品加工室雖歸類為 C-2 類組，其使用用

途特殊，依本編第 167 條第 3 項規定，是否得免設置無障礙廁所盥洗室？ 

三、相關設計平面圖(詳本提案附件)。 

臺南市建築師公會意見：本案採個案決議： 

本案建築物申請用途均為農業設施，其農糧產品加工室之使用用途特殊，依本

編第 167 條第 3 項規定，得免設置廁所盥洗室。 

決  議：本案個案依臺南市建築師公會意見辦理。 

附帶通案決議：建築物使用類組為農業設施(休閒農場除外)者，免設置全部無障礙設施。 












